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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数据知识产权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2026年底，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登记体系、应用体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保护与应用能力明显提升，登记质效和数据要素流通效率明显提高，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初步探索形成具有贵州特色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与应用模式，推动数据知识产权成为赋能贵州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累计达1200件，服务工业和信息化企业累计达1000家以上，培育数据知识产权领军企业4家以上，力争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突破4亿元。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制度体系
1.加强规划引导。将数据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内容纳入贵州省“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数字赋能工业产业发展规划和知识产权发展规划。
2.加强政策支持。将工业企业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运用纳入支持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2026—2028年），制定覆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融资—应用”环节支持政策。
3.强化标准引领。制定针对铝、磷、医疗、酱酒等行业的数据分级分类指南，持续强化宣贯，鼓励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牵头或参与制定数据知识产权相关团体标准、地方标准。
（二）优化登记体系
4.推进特色登记。深化“辅导前置、登记快办、集成服务、精准对接”的贵州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特色服务模式。针对重点产业园区等，探索批量化审核、绿色审核通道等特色审核模式。
5.优化专区服务。完善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工信专区”服务功能，为工业企业提供数据知识产权存证、登记、查询、分析、评估、质押、转让、许可、交易、证券化、作价入股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
（三）深化应用体系
6.打造应用示范。聚焦“6+3”现代化工业体系，开展数据知识产权应用场景挖掘培育、登记保护、中试验证、交易流通等工作。面向“8+4”重点行业领域，遴选培育人工智能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发挥引领示范效应。
7.深化金融探索。与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州监管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联动，深化工业数据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质押融资、作价入股、交易转让等新型金融形态发展，助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8.促进交易流通。会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聚焦制造业、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线上线下数据知识产权供需匹配和撮合，推动数据知识产权交易许可和共享流通。
9.培育领军企业‌。开展数据知识产权领军企业建设，鼓励领军企业建立数据知识产权共享流通联盟或协会，整合产业资源，带动链上下企业协同提升数据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能力，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完善生态体系
10.构建服务体系。依托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平台，省、市（州）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联动贵州省数字工信融合服务平台等平台，整合数据知识产权、金融机构、专家智库等专业服务资源，构建覆盖数据知识产权“培育—登记—评估—交易—融资—应用”的全链条公共服务生态体系。
11.培育服务机构。培育一批依法依规从事数据集成、数据经纪、数据合规、安全审计、质量评估、资产评估、争议仲裁、人才培训等业务的服务机构，为开展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12.规范服务行为。依托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开展数据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准入备案、退出注销和服务评价等工作，有效规范数据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行为，维护合法、公平的数据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秩序。
[bookmark: _Toc29358]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责任人，建立统筹推进机制、沟通协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及时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情况、推动解决重点问题，全面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各地知识产权部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常态化沟通机制，合力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工作。
（二）加强资金保障
按照“责权对等、工作对应、资金对口、绩效对标”的原则，调整优化资金结构，强化项目绩效管理，确保工作方案各项目标如期完成。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数据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和服务，形成政府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多方投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三）加强人才保障
充分调动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各类服务机构等力量，组建一支具备提供集成式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培育、登记、合规、评估、金融、保护等全流程服务的人才队伍，确保工作高质量完成。探索数据知识产权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提高人才队伍专业能力。
（四）加强宣传推广
持续深入开展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宣传宣讲与培训服务活动。以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贵阳工业博览会、“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等为契机，开展数据知识产权政策宣贯、典型发布、交流研讨。通过门户网站发布、主流媒体报道、新媒体传播等多形式、多渠道进行宣传和推广，营造尊重创新、保护创造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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